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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進一步購買加密貨幣（比特幣）

茲提述港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二五年
二月十六日及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之公告（「該等公告」），據此，本集團已於公開市
場購買約8.88個單位的比特幣，總代價約為6,686,906.26港元（相等於約860,604.84美
元）（「過往比特幣購買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於本公告日期，繼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定義見下文）後，本集團已購
買合共約18.88個單位的比特幣，總代價約為13,365,636.46港元（相等於約1,720,157.41美
元）。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日，本集團在公開市場進一步購入約10個單位
的比特幣，總代價為6,671,182.23港元（相等於約858,581.15美元）（「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
項」，連同過往比特幣購買事項，統稱「比特幣購買事項」）。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的代
價以現金支付，並分別根據公開市場上比特幣的買入價和賣出價確定，進一步比特幣購
買事項的資金來源均為本集團當時的可用現金儲備。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的結算在各
自購買訂單完成後立即進行。由於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乃於公開市場進行，故無法確
定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的對手方身份。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
確信，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的對手方及對手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集團及
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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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加密貨幣及比特幣的資料

加密貨幣是數字貨幣，其中使用加密技術調節貨幣單位的生成並使用區塊鏈技術驗證資
金的轉移。區塊鍊是按時間順序的加密貨幣交易的公共記錄。區塊鏈在該區塊鏈中的所
有用戶之間共享。其用於驗證交易的永久性並防止重複支出。加密貨幣使交易雙方之間
更容易轉移資金，且出於安全目的，通過使用公鑰及私鑰協助這些轉移。

比特幣是10多年前推出的一種加密貨幣，使用區塊鏈技術運作。比特幣有若干特點，使
其能夠成為一種潛在的替代性價值儲存，例如供應有限、可兌換為法定貨幣或商品及服
務、方便攜帶及可有效對沖法定貨幣貶值。

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觀察到，加密貨幣在商業世界日趨普及，加密貨幣（尤其是比特
幣）納入投資組合。董事會相信加密貨幣整體而言（包括比特幣，其作為最先普及的加密
貨幣之一及市值最大的加密貨幣，乃可靠之價值儲存工具）仍有一定升值空間。同時，經
考慮全球經濟未見明朗、世界各地政府亦正推行前所未有的財政刺激措施（包括量化寬鬆
措施），全球中央銀行大幅增加貨幣供應使法定貨幣承受貶值壓力，董事會相信比特幣購
買事項的規模具象徵意義，標誌著本集團在順應不斷變化的全球金融格局方面邁出了重
要一步，並可令本集團之投資組合更多元化，同時提升其資產價值。

比特幣購買事項為本集團資產分配策略的一環。將本集團部分資金分配至加密貨幣亦能
在資金管理中分散持有現金。本集團亦注意到，加密貨幣的價格可能大幅波動，因此董
事會目前決定投資按市值計規模最大的加密貨幣比特幣，這將在長遠上提升股東價值。
董事會亦認為此舉可向投資者及持份者表明本集團擁抱技術創新的抱負及決心，從而為
進軍區塊鏈行業做足準備。

鑒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比特幣購買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並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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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預付產品（即SIM卡及增值券）的批發及零售，針對印尼及菲律賓用戶以及
需要香港及海外的本地及國際電話及╱或移動數據服務的移動用戶。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與十二個月內進行的過往比特幣購買事項合併計算）的
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超
過5%但均低於25%，進一步比特幣購買事項（與過往比特幣購買事項合併計算）構成本公
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公告及申報規定。

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變更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三月十四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公司秘
書、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委任公告」）。

本公司謹此補充，自委任公告刊發起，陳謙先生（「陳先生」）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公
司秘書」）及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本公司之授權代表（「授權代表」）。

於蕭木龍先生（「蕭先生」）辭任後，自委任公告刊發起，彼亦不再擔任授權代表。

蕭先生亦已遞交書面通知終止對其擔任根據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16
部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本公司授權代表（「法律程序代理人」）的
授權。根據公司條例，彼將不再擔任法律程序代理人，於向香港公司註冊處提交所需文
件後21日屆滿時生效。

自委任公告刊發起，王鳳儀女士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及
執行董事方建凱先生已獲委任為授權代表。

董事會謹此向陳先生及蕭先生於任期內為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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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委任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港亞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方建凱先生

香港，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就本公告而言，除非另有指明者，否則1港元＝0.1287美元的匯率（如適用）。該匯率僅用
作說明用途，並不代表任何金額已按、應按或可按此匯率兌換。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David Forrest Bailey先生、John Edwin Riggins先
生、方建凱先生及王鳳儀女士；非執行董事薛瀚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顏蓉慧女
士、陳小兵先生及黃潤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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